
2013年1月19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B095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

ＳＴ

三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核查结果及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复牌。

一、核查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和

９

日，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三星）股票交易连续两天涨停，公司

董事会认为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经向深圳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核查公告后

复牌。

二、核查结果说明

公司董事会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三星

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分别与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４１％

）转让给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总价款为

１８

美

元及人民币

１７

，

２４９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将合计持有公司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４１％

）。

根据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三星康宁（马来西

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６７％

）转让给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总

价款为

１３

美元及人民币

１２

，

５５１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深圳市长

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公司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６７％

）。

本次股权转让的详细情况，详见协议各方同日披露的《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关注股权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复牌。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公司及公司股东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筹划。

四、风险提示

１．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我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我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ＳＴ三星

股票代码：００００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南泰然九路喜年中心Ａ座２６０９－１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南泰然九路喜年中心Ａ座２６０９－１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赛

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署的《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深圳

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股份有偿转让予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而导致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动。

五、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和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也不存在一致

行动人关系。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长润投资 指 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ＳＴ

三星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马来西亚 指 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公司

赛格集团 指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公司

、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长润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署的

《

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三星康宁

（

马来

西亚

）

有限公司持有的

ＳＴ

三星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南泰然九路喜年中心

Ａ

座

２６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

：

王巍

注册资本

：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８９５５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０７９３８７２７６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

７９３８７２７６－４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受托资产管理

、

房地产投资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信息

咨询

。 （

不含限制项目

）

主要股东名称

：

王巍

（

持股比例为

５５％

）

程佩瑛

（

持股比例为

４５％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南泰然九路喜年中心

Ａ

座

２６０９－１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６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王巍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

ＳＴ

三星股份的目的为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

ＳＴ

三星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及实际控制的

ＳＴ

三星股份为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占

ＳＴ

三星总股本的

１２．６７％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三星马来西亚、赛格集团与长润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长润投资将受让三星马来西亚持有的

ＳＴ

三星股份。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当事人

三星马来西亚、赛格集团与长润投资。

２

、标的股份

三星马来西亚持有的

ＳＴ

三星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２．６７％

。

３

、股份转让价款

长润投资就受让标的股份应向三星马来西亚支付的总对价为

１３

美元及人民币

１２

，

５５１

万元。

４

、付款安排

（

１

）长润投资应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将股份转让对价一次性支付至长润投资监管账户

（即以长润投资名义开立的用于存放股份转让对价，并受长润投资、三星马来西亚及赛格集团监管的银行账户）：（

ｉ

）三星马

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及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均已经签署；（

ｉｉ

）三星马来西亚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办理标的股

份的查询手续并取得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标的股份持有证明文件。

（

２

）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完成标的股份过户：（

ｉ

）长润投资已按照协议规定将股份转让对价

支付至长润投资监管账户；（

ｉｉ

）协议所述标的股份的转让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接受或确认，并获得商务部

或其地方下属机构的批准（如需）；及（

ｉｉｉ

）赛格集团已就开立三星马来西亚监管账户（即以三星马来西亚名义开立的受三星

马来西亚及赛格集团共同监管的用于收取股份转让对价的离岸人民币银行账户） 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地方下属机构的

批准（如需）并完成三星马来西亚监管账户之开立。

（

３

）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长润投资应在赛格集团及三星马来西亚配合下从长润投资监管账户以电

汇方式将代扣代缴三星马来西亚因本次股份转让应缴纳之企业所得税或其他税收后的股份转让对价支付至三星马来西亚

监管账户：（

ｉ

）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ｉｉ

）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地方下属机构已经受理

ＳＴ

三星外汇登记变更之申请，及（

ｉｉｉ

）赛格

集团已取得三星马来西亚就本次股份转让之完税证明。

５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６

、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二）标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三）其他事项

１

、长润投资将遵守

ＳＴ

三星股权分置改革时三星马来西亚所作出的承诺：即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

达到

ＳＴ

三星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２

、本次股份转让附加的特殊条件：若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终止（不包括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三星马

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应自动终止；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除外）的，则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

司股份转让协议亦应同时终止。

３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

ＳＴ

三星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它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和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也不存在一致行

动人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王巍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三星马来西亚、赛格集团与长润投资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大道以北

ＣＨ３

主厂房

股票简称

ＳＴ

三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南泰然九路

喜年中心

Ａ

座

２６０９－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变动比例

：

１２．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

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王巍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ＳＴ三星

股票代码：００００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富春东方大厦１２１２、１２１３、１２１５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富春东方大厦１２１２、１２１３、１２１５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赛

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署的《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深圳赛格三星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股份有偿转让予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而导致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动。

五、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和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也不存在一致

行动人关系。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华融泰 指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ＳＴ

三星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康宁 指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赛格集团 指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华融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署的

《

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根据

《

股份转让协议

》，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三星康宁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ＳＴ

三星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股份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富春东方大厦

１２１２

、

１２１３

、

１２１５

法定代表人

：

黄俞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４１１７５３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０６９１１７９３９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

６９１１７９３９－５

经营范围

：

资产管理

；

投资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贸易

（

不含

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主要股东名称

：

深圳市奥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６０％

）

奥融信投资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

黄俞持股比例为

８３．４％

，

黄雪忠持股比例

１６．６％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４０％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富春东方大厦

１２１２

、

１２１３

、

１２１５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４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黄 俞 男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无

易培剑 男 董事

、

总裁 中国 深圳 无

周立业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童利斌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 轶 男 董事

、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

ＳＴ

三星股份的目的为投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

ＳＴ

三星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及实际控制的

ＳＴ

三星股份为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占

ＳＴ

三星总股本的

１７．４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三星康宁、赛格集团与华融泰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融泰将受让三星康宁持有的

ＳＴ

三星股份。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当事人

三星康宁、赛格集团与华融泰。

２

、标的股份

三星康宁持有的

ＳＴ

三星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７．４１％

。

３

、股份转让价款

华融泰就受让标的股份应向三星康宁支付的总对价为

１８

美元及人民币

１７

，

２４９

万元。

４

、付款安排

（

１

）华融泰应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将股份转让对价一次性支付至华融泰监管账户（即

以华融泰名义开立的用于存放股份转让对价，并受华融泰、三星康宁及赛格集团监管的银行账户）：（

ｉ

）三星康宁股份转让

协议及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均已经签署；（

ｉｉ

）三星康宁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办理标的股份的查询手续

并取得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标的股份持有证明文件。

（

２

）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完成标的股份过户：（

ｉ

）华融泰已按照协议规定将股份转让对价支

付至华融泰监管账户；（

ｉｉ

）协议所述标的股份的转让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接受或确认，并获得商务部或其

地方下属机构的批准（如需）；及（

ｉｉｉ

）赛格集团已就开立三星康宁监管账户（即以三星康宁名义开立的受三星康宁及赛格集

团共同监管的用于收取股份转让对价的离岸人民币银行账户）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地方下属机构的批准（如需）并完成

三星康宁监管账户之开立。

（

３

）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华融泰应在赛格集团及三星康宁配合下从华融泰监管账户以电汇方式将

代扣代缴三星康宁因本次股份转让应缴纳之企业所得税或其他税收后的股份转让对价支付至三星康宁监管账户：（

ｉ

）标的

股份过户完成，（

ｉｉ

）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地方下属机构已经受理

ＳＴ

三星外汇登记变更之申请，及（

ｉｉｉ

）赛格集团已取得三星

康宁就本次股份转让之完税证明。

５

、锁定期安排

华融泰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其不会直接或间接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标的股份，也不会允许

ＳＴ

三星

回购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但华融泰将标的股份转让予清华大学附属企业的除外。

６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７

、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二）标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三）其他事项

１

、华融泰将遵守

ＳＴ

三星股权分置改革时三星康宁所作出的承诺：即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

ＳＴ

三星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２

、本次股份转让附加的特殊条件：若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终止（不包括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

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应自动终止；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终止（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除外）的，则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亦应同时终止。

３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

ＳＴ

三星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它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和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也不存在一致行

动人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黄俞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三星康宁、赛格集团与华融泰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大道以北

ＣＨ３

主厂房

股票简称

ＳＴ

三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香林路富春东方大厦

１２１２

、

１２１３

、

１２１５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变动比例

：

１７．４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

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黄俞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ＳＴ三星

股票代码：００００６８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

８／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ｚａ

，

１８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 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通讯地址：

８／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ｚａ

，

１８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 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联系电话：８５２－２８６２－６０９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 本报告书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在深圳赛格三星股

份有限公司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

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 本次股份转让经转让方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第三方深圳市赛

格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５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三星康宁 指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三星马来西亚 指 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赛格三星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赛格集团 指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华融泰 指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三星康宁

、

赛格集团以及华融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订的

《

关于深圳赛格三星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

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三星马来西亚

、

赛格集团及长润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订的

《

关于深圳赛格

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三星康宁通过协议方式向华融泰转让其所持有的赛格三星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股

份

，

构成赛格三星权益变动的行为

本次股份转让 指

三星康宁通过协议方式向华融泰转让其所持有的赛格三星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股

份的行为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流通货币单位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８／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ｚａ

，

１８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 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法定代表人：

Ｓｕ Ｂｏｎｇ Ｌｅｅ

注册资本：

ＨＫ￥ １４５

，

１４６

，

２２７

商业登记证号：

１８１２７０４８－０００－０５－０９－６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仓储投资，一般贸易，产品的进口、出口、购买、出售和交易

经营期限：长期

股东名称：三星康宁精密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６０％

），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ＳＤＩ Ｃｏ．

，

Ｌｔｄ．

（持股

４０％

）

税务登记号：

２２／１８１２７０４８

通讯地址：

８／Ｆ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ｚａ

，

１８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 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联系人：

Ｊａｄｅ Ｋｉｍ

先生

联系电话：

８２－４１－５２０１３３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Ｓｕ Ｂｏｎｇ Ｌｅｅ

代表董事 韩国 韩国

在三星康宁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任常务理事

Ｊｉｎ Ｋｉｍ

董事 韩国 韩国

在三星康宁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任副总经理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

ＳＴ

三星的股份，也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及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星康宁持有赛格三星股份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占总股份的

１７．４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三星康宁与华融泰及赛格集团签订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赛格三星的股份转让给华融

泰。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星康宁不再持有赛格三星的股份。

（二）协议转让情况

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转让方：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

２

）受让方：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３

）第三方：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

４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５

）转让标的股份：三星康宁持有的赛格三星股份的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占赛格三星股份总数的

１７．４１％

）；

（

６

）股份转让对价：股份转让对价包括：（

ｉ

）

１８

美元，及（

ｉｉ

）人民币

１７

，

２４９

万元。

（

７

）支付方式：华融泰应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将股份转让对价一次性支付至由华融泰、

三星康宁及赛格集团的共同监管账户（“华融泰监管账户”）：（

ｉ

）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及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均已

经签署；（

ｉｉ

）三星康宁已经办理标的股份的查询手续并取得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标的股份持有证明文件。 各方应在以下条

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

ｉ

）华融泰已将股份转让对价支付至华融泰监管账户；（

ｉｉ

）本协议所

述标的股份的转让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接受或确认，并获得商务部或其地方下属机构的批准（如需）；及

（

ｉｉｉ

）赛格集团已就开立三星康宁监管账户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地方下属机构的批准（如需）并完成三星康宁监管账户之

开立。 华融泰应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华融泰监管账户以电汇方式将代扣代缴三星康宁因本次股份

转让应缴纳之企业所得税或其他税收后的股份转让对价支付至由三星康宁及赛格集团的共同监管账户：（

ｉ

）标的股份过户

完成，（

ｉｉ

）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地方下属机构已经受理赛格三星外汇登记变更之申请，及（

ｉｉｉ

）赛格集团已取得三星康宁就

本次股份转让之完税证明。

（

８

）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及生效：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三）本次股份转让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四）其他注意事项

１

、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的承诺：华融泰将继续履行三星康宁在赛格三星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的承诺：即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赛格三星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２

、本次股份转让附加的特殊条件：若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终止（不包括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三星康宁股份转

让协议应自动终止。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终止的（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除外）的，则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亦应同时

终止。

３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商业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

（四）信息义务披露人就本次股份转让所作的内部决议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备置于赛格三星董事会办公室，以备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大道以北

ＣＨ３

主厂

房

股票简称

ＳＴ

三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８ ／ 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ｚａ

，

１８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

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

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三星康宁

：

持股数量

：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７．４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三星康宁

：

变动数量

：

１５６

，

１０３

，

０４９

股 变动比例

：

１７．４１％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

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ＳＴ三星

股票代码：００００６８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

Ｌｏｔ ６３５ ＆ ６６０

，

Ｋａｗａｓａｎ 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ｎ Ｔｕａｎｋｕ Ｊａａｆａｒ

，

７１４５０ Ｓｕｎｇａｉ Ｇａｄｕｔ

，

Ｎｅｇｅｒｉ

Ｓｅｍｂｉｌａｎ Ｄａｒｕｌ Ｋｈｕｓｕ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通讯地址：

Ｌｏｔ ６３５ ＆ ６６０

，

Ｋａｗａｓａｎ 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ｎ Ｔｕａｎｋｕ Ｊａａｆａｒ

，

７１４５０ Ｓｕｎｇａｉ Ｇａｄｕｔ

，

Ｎｅｇｅｒｉ Ｓｅｍｂｉｌａｎ Ｄａｒｕｌ Ｋｈｕｓｕ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联系电话：６０－６－６７０－７００２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在深圳赛格三

星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

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股份转让经转让方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受让方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第三方深圳市

赛格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公司

三星马来西亚 指 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公司

三星康宁 指 三星康宁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赛格三星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赛格集团 指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长润投资 指 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三星马来西亚

、

赛格集团及长润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订的

《

关于深圳赛格

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

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三星康宁

、

赛格集团以及华融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订的

《

关于深圳赛格三星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三星马来西亚通过协议方式向长润投资转让其所持有的赛格三星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股份

，

构成赛格三星权益变动的行为

本次股份转让 指

三星马来西亚通过协议方式向长润投资转让其所持有的赛格三星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股份的行为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流通货币单位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Ｌｏｔ ６３５ ＆ ６６０

，

Ｋａｗａｓａｎ 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ｎ Ｔｕａｎｋｕ Ｊａａｆａｒ

，

７１４５０ Ｓｕｎｇａｉ Ｇａｄｕｔ

，

Ｎｅｇｅｒｉ Ｓｅｍｂｉｌａｎ Ｄａｒｕｌ

Ｋｈｕｓｕ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法定代表人：

Ｍｙｅｏｎｇ Ｃｈｕｌ Ｌｉｍ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ＲＭ

商业登记证号：

２１４４４４－Ｗ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ＣＲＴ

玻璃的生产

经营期限：长期

股东名称：三星康宁精密材料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税务登记号：

Ｃ０４８９２６４５－００

通讯地址：

Ｌｏｔ ６３５ ＆ ６６０

，

Ｋａｗａｓａｎ 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ｎ Ｔｕａｎｋｕ Ｊａａｆａｒ

，

７１４５０ Ｓｕｎｇａｉ Ｇａｄｕｔ

，

Ｎｅｇｅｒｉ Ｓｅｍｂｉｌａｎ Ｄａｒｕｌ

Ｋｈｕｓｕ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联系人：

Ｊｕ Ｈｙｏｕｎ Ｌｅｅ

联系电话：

６０－６－６７０－７００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Ｍｙｅｏｎｇ Ｃｈｕｌ Ｌｉｍ

代表董事 韩国 韩国 无

Ｊｕ Ｈｙｏｕｎ Ｌｅｅ

董事 韩国 韩国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赛格三星的股份，也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及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星马来西亚持有赛格三星股份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占总股份的

１２．６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三星马来西亚与长润投资及赛格集团签订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赛格三星的股份

转让给长润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星马来西亚不再持有赛格三星的股份。

（二）协议转让情况

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

１

） 转让方：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

２

） 受让方：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３

） 第三方：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

４

）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５

） 转让标的股份： 三星马来西亚持有的赛格三星股份的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 （占赛格三星已发行的普通股份总数的

１２．６７％

）；

（

６

） 股份转让对价：股份转让对价包括：（

ｉ

）

１３

美元；及（

ｉｉ

）人民币

１２

，

５５１

万元。

（

７

） 支付方式：长润投资应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将股份转让对价一次性支付至由长润

投资、三星马来西亚及赛格集团的共同监管账户（“长润投资监管账户”）：（

ｉ

）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及三星康宁股份

转让协议均已经签署；及（

ｉｉ

）三星马来西亚已经办理标的股份的查询手续并取得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标的股份持有证明文

件。 各方应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

ｉ

）长润投资已将股份转让对价支付至长润投

资监管账户；（

ｉｉ

）本协议所述标的股份的转让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接受或确认，并获得商务部或其地方下

属机构的批准（如需）；及（

ｉｉｉ

）赛格集团已就开立三星马来西亚监管账户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地方下属机构的批准（如

需）并完成三星马来西亚监管账户之开立。长润投资应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长润投资监管账户以电

汇方式将代扣代缴三星马来西亚因本次股份转让应缴纳之企业所得税或其他税收后的股份转让对价支付至由三星马来西

亚及赛格集团的共同监管账户：（

ｉ

）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ｉｉ

）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地方下属机构已经受理赛格三星外汇登记

变更之申请，及（

ｉｉｉ

）赛格集团已取得三星马来西亚就本次股份转让之完税证明。

（

８

） 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及生效： 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对各方均具有

约束力。

（三）本次股份转让存在的权利限制等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四）其他注意事项

１

、 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的承诺：长润投资将继续履行三星马来西亚在赛格三星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的承诺：即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赛格三星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

公告义务。

２

、 本次股份转让附加的特殊条件：若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终止（不包括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三星康宁股份

转让协议应自动终止。三星康宁股份转让协议终止的（履行完毕的自然终止除外）的，则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亦应同

时终止。

３

、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商业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三星马来西亚股份转让协议

（四）信息义务披露人就本次股份转让所作的内部决议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备置于赛格三星董事会办公室，以备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大道以北

ＣＨ３

主厂

房

股票简称

ＳＴ

三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三星康宁

（

马来西亚

）

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Ｌｏｔ ６３５ ＆ ６６０

，

Ｋａｗａｓａｎ 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ｎ

Ｔｕａｎｋｕ Ｊａａｆａｒ

，

７１４５０ Ｓｕｎｇａｉ Ｇａｄｕｔ

，

Ｎｅｇｅｒｉ Ｓｅｍｂｉｌａｎ Ｄａｒｕｌ Ｋｈｕｓｕ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

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三星马来西亚

：

持股数量

：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 持股比例

：

１２．６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三星马来西亚

：

变动数量

：

１１３

，

５８５

，

８０１

股 变动比例

：

１２．６７％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

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三星康宁（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持有的万科

Ａ

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

方法》、《关于发布中证协（

Ｓ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采

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红

利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万科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进行估值。 该

调整对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红利回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分别为前一估值日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１％

、

０．１８％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自该股票复牌且

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

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光大保德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对旗下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１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５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７

）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万科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采用“指

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

ＳＡＣ

行业指数”）。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待该股票其交易

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股权质押解除和再次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康平公司）通知：康平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质押给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瑞祥支行（以下简称：瑞祥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５３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４３％

，占康平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２１．２７％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同日，康平公司又将上述股票再次质押给瑞祥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至质权人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康平公司共质押本公司

２５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占康

平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９９．６８％

），占公司总股本

４８．８７％

。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０％～８０％

。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７３

，

１８２

，

６５２．２５

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９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稀土、钨市场下行影响，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毛利率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认购

２０１３

年泉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

２０１３

年泉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认购。此次债券发行的分销

商之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

将旗下基金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注册成立

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

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５８

号），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准设

立全资子公司———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富安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并依法

取得营业执照，注册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业务范围为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航天晨光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１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将减少

５０％

到

７０％

。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６４１．５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２０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期业绩下降主要是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 所属部分分子公司经营状况不

佳所导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持有的对联营企业“中国航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目前还存在不

确定因素，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利润。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３

证券简称：爱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１００％

以上。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９５２．７４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１４６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下属子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业绩增长及公司其他收益增加等。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


